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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贤主导的在地化乡村建设
———以傅柏翠的古蛟地区实践为例

张艺英

[摘摇 要] 摇 关于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学界目前一般以梁漱溟、晏阳初等外来知识

分子主导的外源型,及张謇、卢作孚等爱国企业家主导的内生型乡村建设模式作为主要

研究对象。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内生型模式是由地方乡贤通过对土地、山林等资源的整

理来开展在地化乡村建设,其中傅柏翠于 1931—1949 年在闽西古蛟地区开展的实践即

为其典型代表之一。 自 1931 年开始,傅柏翠离开革命道路,致力于古蛟地区的地方建

设。 他通过均分田地、整理墟场、山林收归公有等方式,整合了当地的经济资源,用于乡

村各项建设。 可以说,他在土地集体所有、农民享有使用权的基础上,构建了在地化的

社会经济体系,使得辖区内民众得以共享均等公共服务。 该实践表明,即使在缺乏工业

发展能力的地区,本地乡贤主导也能低成本动员当地资源成功开展在地化的乡村建设。
这一经验可以为当代的乡村振兴战略及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历史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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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摇 之所以称傅柏翠为本地乡贤,是因为他从未实际担任地方自治机关的领导人,虽然傅柏翠是古

蛟地区乡村建设的实际领导人,但他一直作为乡民代表活跃于古蛟地区,古蛟的乡长和自治机

关的负责人都另有其人。

摇 摇 乡村振兴战略、乡村建设行动提出之后,学界和政策界对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

的关注有所增加,但一般仍以晏阳初、梁漱溟、张謇、卢作孚等人的思想与实践作为主

要研究对象,以期获取对当代乡村振兴的有益启示。 然而,与外来知识分子或者爱国

企业家所实验和践行的乡村建设模式相比,民国时期还有不少在地乡贤或者地方实

力派主导的在地化乡村建设模式,傅柏翠淤于 1931—1949 年在闽西古蛟地区开展的

乡村建设实践为其显著代表之一。 1945 年,时任福建省社科院研究员的章振乾实地

调查闽西古蛟建设情况时,充分肯定了傅柏翠的乡村建设成效,认为古蛟地区“人们

堪称富庶、康乐,精神健旺,意志集中冶,“民风素朴、教育普及冶,“社会事业纷纷举办,
使人较觉满意冶,“较过去调查之龙岩任何乡镇为进步冶 (章振乾,1995:85,88,103,



128)。 他进一步对比提出,“梁漱溟的‘村治爷、晏阳初的‘乡村建设爷,虽经艰苦的努

力,但终于不能有良好的收获者冶,而古蛟之所以较为成功,则在于其在土地改革的

基础上“发展各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建设冶(章振乾,1995:85 - 86)。
傅柏翠(1896—1993),福建上杭蛟洋村人。 他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历史人物,早

年留学日本,受三民主义和日本新村主义的影响较大;1926 年加入国民党左派;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率先从自身实行二五减租;1928 年领导闽西四大

暴动之一的“蛟洋暴动冶,逐渐成为闽西地区的著名人物,其统领的蛟洋地区也发展

为闽西革命根据地最重要的中心。 后因与中共土地革命的思路有所不同,而日渐消

极脱党。 此后,开始在古蛟地区开展乡村改革和地方建设,长达 18 年。 1949 年,傅
柏翠宣布起义;1986 年,以 90 岁高龄重新入党。

目前,学界多关注傅柏翠的政治人生,尤其是 1927—1931 年间,他从积极革命到

日渐消极的人生轨迹,而相对忽略傅柏翠 1931—1949 年间领导的古蛟地区乡村建设

实践。 蒋伯英(2018)将傅柏翠描述为一个因自身利益、政治信仰和国共两党斗争力

量变易与形势变化而反复改变人生轨迹的“投机者冶。 其他一些传记类作品虽拉长

了研究的时间段,但也基本侧重于政治方面,比如将其前半生描述为“始终不忘共产

党、相信共产党、追随共产党冶的“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冶,传奇名人、奇人或革命奇人

等(姚鼎生,1995:1 - 2;陈赛文等,1995:引言;孙向阳,俞琳玲,2009)。 此外,陈耀煌

(2013)将傅柏翠称为“地方强人冶,并从地方社会与地方强人的角度论述了傅柏翠与

闽西地区,展现了傅柏翠作为一个地方强人的复杂面向。 该文资料丰富,评价较为客

观,但同样较侧重于其政治交往。
本文将利用档案、出版图书、回忆录等史料,首先论述傅柏翠从积极革命转向乡

村建设的时代背景,而后聚焦 1931—1949 年其在古蛟地区淤开展的乡村建设,深入

探究作为本地乡贤的傅柏翠是如何开展在地化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的。 更

进一步,本文将尝试分析傅柏翠的乡村建设模式所内含的历史经验,以及其与外来知

识分子、爱国企业家主导的乡村建设经验有何异同,以期为当代的乡村振兴战略提供

有益的启示。

一、消极革命:傅柏翠转向乡村建设的时代背景

与民国时期大多数乡村建设实践的缘起不同,古蛟地区开展乡村建设有其较为

独特的时代背景。 尽管蒋伯英将傅柏翠因对土地革命的不同意见而最终放弃革命归

结为投机行为,但同为闽西的著名革命者、农民问题专家邓子恢在 1949 年对土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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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中却在很大程度上肯定了傅柏翠这一行为。 “过去我们在闽西、闽南等地,许多

地区农民运动由反对苛捐杂税,转入减租减息或借粮后,即迅速转入抗租抗债、暴动、
分田……但这种过早转变,也妨碍了四周农运的发展。 当时许多边区与苏区的对立,
固然由于干部缺乏明确的阶级观点与充分的群众路线,但苏区过早土改,邻区农民赶

不上,地主过早镇压,也是重要原因。 当时傅柏翠不主张转入土改,固然由于他的阶

级立场,由于他害怕斗争,由于他看不到当时只停于双减而不转入土改,也同样引起

敌人进攻所致。 但如当时环境允许,我们多搞一个时间双减(减租减息),以便推广

双减区,发展农运面,则慢一点转入土改,并不是不可能的冶 (邓子恢,1996:191 -
194)。 因此,要理解傅柏翠为何从积极参与革命运动转向偏于一隅的乡村建设,需
要回嵌到当时的历史场景中。

1927 年国民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大肆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 正

是在这样残酷的斗争和血的教训中,中共中央于当年 8 月 7 日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

会议,即“八七会议冶,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此时,作
为国民党左翼的傅柏翠也被通缉,随后罗明、陈祖康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可以说

傅柏翠是在中共最为艰难的时期入党的。 为躲避通缉回到家乡蛟洋附近的傅柏翠很

快就依据八七会议的指示,在附近十余个村庄开展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工作。 他

建立农村党组织,成立农民协会,收缴民团及地主枪械,组织农民自卫军,党员人数迅

速增加,仅仅其领导的北四区就达到 100 多人。 在土地革命方面,傅柏翠自己率先实

行二五减租,从而在领导农民减租、抗石灰捐等斗争中取得了巨大胜利。
傅柏翠在蛟洋附近顺利开展减租抗捐、组织农民、发展新党员时,福建省委不再

停留在“二五减租冶阶段,提出“武装暴动冶以及“杀土豪、分田地冶等激进的新任务。
傅柏翠对此有不同意见。 武装暴动“这个问题上要慎重行事,充分准备,不要零零碎

碎搞暴动,要么就象放连环鞭炮那样一个接着一个;要么就,不主张马上举行暴动冶;
从减租抗捐迅速进入“杀土豪、分田地冶这一土地改革阶段,如此行事恐怕不易立即

获得成功(傅柏翠,1985:7 - 8)。 新中国成立后,他总结土地革命初期蛟洋地区农民

运动发展顺利的原因时即提到,“北四区过去农民革命斗争的规模是由小到大的,最
初的退租斗争,地主方面损失不大,一部分比较开明的地主顺乎情势答应退租;一部

分地主慑于斗争威力也不能不答应;至于顽固的地主看到有惩例在先,都缩进了头,
不敢说个‘不爷字了冶,另外,“农民斗争初起时,目标专对区内顽固的豪绅地主,力量

集中,打击面小,斗争容易取得胜利冶(傅柏翠,1985:4)。
那么,该如何理解傅柏翠的这一认识呢? 首先,需要对比当时国共双方力量。

1927 年国共关系破裂时,国内政治局势突然逆转,革命力量遭受摧毁性的打击。 根

据中共六大所做的不完全统计,从 1927 年 3 月到 1928 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人

和革命群众达 31 万人,其中共产党人 2郾 6 万多人,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在许多地

方都被打散了,中国革命从高潮转入低谷,这是冷酷的事实。 而此时,国民党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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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增强,反动力量大大超过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 尽管没有到总暴动的时刻,党
的任务却是在各地努力鼓动城乡革命推向高潮,使得一些从实际出发提出的正确主

张被斥为“右倾冶、懦弱和动摇(金冲及,2017)。 尽管闽西相比周边各区域是国民党

力量最为薄弱、群众基础较好、地势条件具备优势的地域,但因为党的整体力量薄弱,
一旦发动暴动,周边势必难以形成有效的支撑。

此外,闽西地区的基层社会组织形态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杀土豪、分田地冶的
土改进程。 在闽西地区,发达的宗族组织通过购买公田等一系列活动逐步发展出一

套主导地方公共事务的组织模式。 郑振满(2012)认为,闽西历史上的家族组织对基

层社会实行了有效的控制与管理,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对乡族事务和公益事业的自我

管理,其中士绅是乡族自治的社会基础与中坚力量,他们借助社团组织与慈善机构对

地方事务实行全面干预。 从清代到民国,地主作为士绅仍然承担着相当的公共责任,
比如 1945 年古蛟郭车村的乡村建设王助理员即谈道:“彼过去(1929 年前)系地主,
但在当时亦有苦处。 亲朋戚友中之入不敷出或有不良嗜好者随时向他要钱冶 (章振

乾,1995:114)。
与此相似,古蛟地区的土地主要掌握在宗族地主手中,而这些错综复杂的宗族关

系、血缘关系等使得佃农与地主之间存在较多道义上的责任。 据领导蛟洋暴动的骨

干人物傅燕兹回忆,蛟洋村当时境内的土地约 70%属于公田,30%为私人地主所有。
在地租的缴纳方面,以蛟洋乡陈坊村为例,该村没有大地主,100 担(约合 50 亩)以上

的地主有 6 家,佃租不太重,大概占总收获物的 50% ,如属于公田,则一般在 40% (章
振乾,1995:112)。 基于此,关于开展土地革命与武装暴动等问题,傅柏翠后来与邓子

恢争论道,“北四区(即蛟洋乡区域)农民过去受地主地租剥削很小,因此土地革命对

北四区农民利益很少冶(邓子恢,2016:198)。 傅柏翠由此分析,如果以“杀土豪、分田

地冶的方式进行土地革命,革命不易取得成功。
这一背景说明,傅柏翠当时基于闽西或者说古蛟的实际情况做出的关于武装暴

动和土地革命的判断有一定道理。 虽然傅柏翠不主张马上举行暴动,但仍然听从上

级指示发动了闽西四大暴动之一的蛟洋暴动。 与闽西其他武装暴动一样,蛟洋暴动

失败了。 中共福建临时委员会在 1928 年 10 月总结闽西暴动时,提出闽西暴动存在

以下弱点:不是广大的群众暴动,不是自觉地去实现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暴

动,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农民运动未走上正确轨道,党不能如意地指挥领导这次暴

动等。 临时委员会认为这是“革命主观力量冶,“仅只这五大弱点已经足够断定闽西

暴动的命运了,何况敌人又从各方面围攻我们呢冶淤。 由此可见,福建省委实事求是

地承认了整个闽西地区武装暴动的失败,尤其是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尚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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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小地位并面临敌人多重围攻时。
此后,傅柏翠与党关于土地革命的认识仍然存在分歧,在与红四军及闽西特委发

生矛盾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其对革命日渐消沉。 1945 年,他在与章振乾的调研中

谈道,“过去曾经参加共产党和农民暴动,但对于共产党之分田单干计划原不赞成,
认为搞共产主义嘛,应该‘土地国有,共同耕作、共同生活爷才对。 为此还曾与邓子恢

等人多次辩论过,但均不为他们所接受。 朱德、毛泽东来闽西后,也同样主张分田,乃
不得不遵照办理,但思想并不很通冶(章振乾,1995:98)。 可见,此时的傅柏翠对于共

产主义仍存在比较高的理想,对于直接分田的土地革命也存在不理解。 尽管这一理

想后来付诸实施后不了了之,但这也许是后来他拒绝毛泽东的邀请外出继续革命的

主要原因。
傅柏翠自 1929 年 10 月以“请假冶为名脱离革命队伍后,便游离于党组织之外,

并于 1931 年正式离开党组织,完全回到古蛟地区,带领当地 200 多人的农民自卫军

维持古蛟地区的地方自治。 由于古蛟地区为粮食出产地,且位于多股势力格局下的

权力缝隙地区,才能维持 18 年的地方自治。 因古蛟地区与外界几乎中断了联系,傅
柏翠设立了临时机关即农民联合会作为地方自治机关,以开展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
我们无法站在“结果论冶的视角去审判历史人物的选择,在整个革命陷入被动和低谷

时,一些地方领袖在追求革命的同时,因顾及自身与地方民众的利益和生命安全,从
而趋于保守和改良。

二、土地改革与经济建设

依靠土地革命初期在古蛟地区积累的个人权威和民众武装组织,傅柏翠在初步

分田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当地的土地制度,最终形成了类似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土地

集体所有、农民分户经营冶的体制。 在均分田地的基础上,古蛟地区得以进一步整合

当地资源,推进在地化的经济财政建设,重塑了当地的社会经济结构。
(一)均分田地与“两权冶制
八七会议后,根据福建省委的指示,闽西地区各级党组织即按照会议精神发动农

民“打土豪、分田地冶。 1928—1929 年,在闽西革命根据地纵横 300 多里的地区内,有
50 多个区、600 多个乡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革命,当地很多地区基本上都分了田(章
振乾,1995:182)。 但随着革命受挫,其中大部分地区又被地主反攻,维持分田的区域

寥寥无几。 以上杭县为例,虽大部分地区当时都分了田,但最后坚持下来的只有古蛟

和白砂两个乡。 闽西与陕甘边界的情况类似。 如果不能阻止国民政府军队返回,分
配土地只能让农民处于猛烈的报复之中。 因此,作为政治手段的分田,必须配合后续

一系列深入的手段才能维持下去。 古蛟地区的分田即经历了好几个阶段的调整才最

终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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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蛟地区第一次分田应该是在 1929 年,背景是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进入

闽西,其军事斗争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该地敌我力量的对比。 1929 年 1 月,红四

军进入闽西,闽西革命根据地迅速形成,“伴随着军事斗争的胜利与各级工农革命政

权的建立,中共闽西特委在毛泽东的指导下,果断迅速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仅仅

一个多月就完成了大部分地区的土地分配,大约有 80 万穷苦农民获得了土地冶 (蒋
伯英,2004:36,45)。 在此背景下,古蛟地区也分了田,但该时期的土地并不是全部拿

来均分,而是大体上抽多补少、抽好补坏。 即使如此,该时期的分田并不稳定。 例如,
古蛟地区的很多土地归连城的地主所有,土地革命高潮之后他们一直伺机夺回。

傅柏翠依靠本地的自卫组织以及国民革命军十九路军的支持,最终稳定住了古

蛟的分田成果。 1931—1932 年是古蛟地区被外界封锁的最为严重时期,傅柏翠依靠

并发动农民自卫,便以“仍旧维持分田制度,采取更为公平的办法冶为口号,同时提出

废除债务、不许地主打击报复和保证婚姻自由等规定,从而安定了民心。 借此机会,
傅柏翠决定按照人口均分土地,“约定各村土地重新按人口平均分作若干份,名曰田

凡属村民,不分贫富男女老幼,均得按份领耕,不均时抽多补少,其有出生、死亡、嫁
娶、迁移者,应报告订记,分别给领或收回冶淤。 1933—1934 年,蔡廷锴率领国民革命

军十九路军进驻福建后,决定维持已经分田区域的土地现状。 傅柏翠参与了十九路

军的“计口授田冶工作,并在这一政策的保护下,对古蛟地区分配不均的土地进行了

再次调整。
经过三次调整,到 1935 年,古蛟地区的土地权利基本固定,并规定土地不准买

卖,以防再次被少数人兼并。 但通过土地革命形成的土地产权是残缺的、不完善的,
即古蛟的政权当局拥有土地的强大控制权,可以随时将土地收回或者进行调整,而农

民仅仅拥有使用权。 这与 20 世纪 80 年代分田到户后形成的土地制度类似———所有

权与使用权相分离,即集体拥有土地所有权、农民拥有土地使用权。 这一制度基础也

成了古蛟地区进行乡村治理的重要手段之一,地方政府规定对不遵守地方自治条款

的农民可以随时没收土地。
(二)财政整理与经济建设

分田到户后,除了缴纳国家正式的田赋,古蛟地区以“公益捐冶名义按亩征收的

赋税成为其乡级政权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 土改之前,古蛟的地租率基本在

50%左右,由地主或公田管理者向国家缴纳田赋,其他剩余归地主或宗族所有,用于

自身消费或公共事务。 土改之后,土地收入由国家—地主—农民三者分配变成了国

家—集体—农民三者分配,由农民向国家缴纳大概 10% 的正税,然后以田亩原载税

额为缴纳标准,农民“自动冶认缴“田亩公益捐冶,每年最高额为产量的 15% 、最低额

为产量的 8% ,该收取比率视地方建设事业经费的花费及其他收入的多少而定。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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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 年为例,收取占比为 12% ,约收谷 8 000 担淤。 由此可见,古蛟的土地改革将以

往地主或宗族的农业剩余转移到了集体与农民手中,不仅使以往地主或宗族承担的

治理功能成功地转移到集体手里,而且通过增加农民收入的方式提高了群众对当地

自治组织的认同感。
在此基础上,古蛟政权进一步整理了当地丰富的山林资源,将山林、池塘及稻田

等收归村级组织所有,提高了各村的财政收入。 古蛟还成立了地方公有财产管理委

员,村级设立了村公有款产管理处,专门管理地方公产和地方财政事宜。 在田山方

面,设立了田山处理委员会,专门管理田山的争端、管理与分配等。 这些内部组织有

效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内部资源的谈判价格。 例如,各村所有杉木成材欲向外出

卖时,由古蛟乡村建设委员会统筹招商购买,以提高价值,避免受他人操纵于。 这些

村级公有的山林也采取了和土地同样的方式,村社共有,但一般分给村民领管。 村民

领管山内如有成材杉木,10 年后发卖者,由村主管机关在树价内拨 5% 给经管人;20
年后发卖者,拨给 13% ;30 后发卖者,拨给 20% 盂。

古蛟还大力鼓励开垦荒地荒山,进一步拓展地方财政收入的来源。 古蛟地区对

于开垦荒山荒地的制度很完备,农民所领垦荒山荒地,开荒期限届满(一般 5 ~ 10
年,免税),以收归公有为原则,但在领垦人原所耕田地与人口相差较大时,可以申请

拨给领耕,照例完纳赋税及公益捐榆。 既有资料没有古蛟开垦荒地的确切数据,但根

据 1945 年对几个自然村的调查,可以大概推测该地区的垦荒数量。 比如,陈坊村人

口 200 人,垦熟荒地 50 亩;上郭车村人口 518 人,垦熟荒地大概 30 亩;竹岭村 260 余

人,垦熟荒地约 30 亩(章振乾,1994:107 - 117)。 这三个村人口约为 1 000 人,垦荒

地 110 亩,而古蛟地区 2 万余人,按此比例估算开垦荒地可达 2 200 多亩。 这些开垦

的荒地占古蛟地区原有土地(人均 2 ~ 3 亩,合计 4 万余亩)的 5% 以上,大大增加了

乡村两级的财政收入。 荒山的垦熟规则与此类似。
另外,傅柏翠还将古蛟境内的墟场也收归公有,针对境内三个墟场(古田、文都、

蛟洋)进行课税。 经过财政整理,古蛟形成多元的乡村两级财政收入结构,详见表 1。
傅柏翠将这些整合的财政收入用于当地的经济建设,创办了各类小型工业企业。

1926 年,傅柏翠在古田模坑兴办炼铁厂,蛟洋暴动后加以整顿扩大,又在龙岩投资创办

铸铁锅厂。 此后,他还在本地创办了松节松香油厂、樟油樟脑厂、酒精厂、土纸厂等。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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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对炼铁厂,他进行了多次改造(陈赛文等,1995:128)。 据时人 1939 年考察,“古蛟

实业社铸铁已获利数千元,改良之毛边纸,五色纸,蜡纸,肥皂及化妆品等,均有出产,现
复计划用小型机器织布,各乡均派人员在该社学习,将来发展可期冶(英,1939)。

表 1摇 古蛟乡、村两级地方财政收支科目对比

乡级地方财政收支科目 村级地方财政收支科目

收入 支出 收入 支出

田谷公益捐 地方建设事业经费 秧田租 村保办公处办公津贴等费用

公产损失赔偿收入 乡保学校机关津贴补助费 林产收入 学校、养老院、残废院等经费

租金收入 出征军官佐津贴费 村公田收入 桥梁、道路修筑费

利息收入 缴纳县自治捐 物品售价收入
奉命或村民大会决议办理临时

建设事业经费

物品售价收入 其他临时支出 饲鸭水面收入 其他

摇 摇 资料来源:古蛟社会状况概述. 福建上杭县档案馆. 卷宗号:6 - 1 - 145 - 6,1942:20 - 41。

三、政治建设与社会文化建设

正因重塑了社会经济结构,古蛟地区也顺利地推进了当地的政治和社会文化建

设,形成了民国时期颇有成效、颇为独特的乡村建设模式。
(一)高效且低成本的政治建设

在稳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古蛟逐渐形成了区别于国民政府基层组织体系的自治

组织。 古蛟地区从最初模仿中共的苏区建制,后作为农民联合会、自治局、自治委员

会、农村教育社、地方协会等自治组织存在,直到 1942 年正式更名为“古蛟乡村建设

委员会冶,作为正式的行政组织,行使政治职能。 当然,古蛟之所以能在国共两党之

中间地带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自治体系,主要原因是国民政府构建的基层组织涣散

无力,同时与中共维持了互不对抗的暗中约定。 从 1942 年古蛟为争取其自治组织的

合法性时上杭县政府向省政府的呈文中可以看到这一空间的存在:“查近些年以来,
保甲制度已逐渐形成虚壳,保甲人员未必即为当地之中心人物……政制组织不起核

心作用,社会间形成涣散现象,这种情形之每况愈下,是为社会之最大危机冶,因此,
对于古蛟“倡导乡村建设,使与保甲互为体用,使社会转变观感,借以完成自治工作,
亦可以奠定县政之基础,而况本县古蛟,过去与县府形成瓯脱,现在该地人士先声倡

导、自求努力,似可准予备案,以观所成冶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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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国民政府因自身组织涣散而同意古蛟“自求努力冶,与“保甲互为体

用冶。 这一现状使得国民政府在该地建立的基层组织———乡公所和保甲———事实上

归乡建会领导,从乡建会执行部主任廖广渊兼任乡长一事也可以证明(章振乾,
1995:83,86)。 也因此,乡建会作为古蛟的实际政权机构,其职权范围基本囊括了国

民政府处理的所有事务,比如文化、经济、卫生、保安、建设等调查研究和设计、执行与

考核,还处理县政府交办或者乡公所委托协助事项,以及乡民所建议事项等。 乡建会

由此形成了完善的组织机构体系,下设执行部、计划委员会和考核委员会三个机构,
其中执行部是核心部门,分为总务、管、教、养、卫五股,具体如图 1 所示。

图 1摇 古蛟乡村建设委员会组织架构

摇 摇 资料来源:上杭古蛟乡村建设委员会组织章程. 上杭县档案馆. 卷宗号:6 -1 -145 -
5,1942:14 -20。
摇

古蛟乡建会的组织建设充分展现了其政治建设能力,尽管表面上是根据国民政

府的“管教养卫冶四科而设计的,但内里填充的却是自身实践中实际存在的职能。 古

蛟地区的政治建设之所以成功,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政治清廉;二是效率高,干部的

执行力和能动性强;三是成本较低。 根据章振乾 1945 年的实地调查可知,古蛟的公

务人员虽然待遇较低,但其政治较其他地方清明,公务人员也无丝毫拥有其他非法收

入的可能,人民对其非常信任,整个地区的向心力较强。 另外,“乡村干部并能各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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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埋头苦干。 其次,办理乡建的人员能处处发现问题,时常做解决问题之努力,培养下

级干部,虚心接受来自各方面的意见,报道详确,可为明证冶(章振乾,1995:85,88)。
最为重要的是,该体制成本较低并随时根据财政状况调整乡政人员。 首先,乡建

委员会、乡公所及乡建会书报社等机关都在一个屋子办公,无形之中降低了行政沟通

成本,同时行政人员数量不多,正如章振乾 1945 年在当地调研时感受到的,“古蛟现

在最感缺乏者为干部问题,仿佛有事事都需要充实,事事都缺人办理的情形冶。 其

次,乡级行政经费和保办公费来源于土地收入的一部分,保一级工作人员均为义务性

质,人员待遇及经费支出都比较低,为极力减轻政府和地方摊派的负担,古蛟乡政人员

的待遇极低且事务极多;同时,办公费的支出也较少,比如保,每年的办公费不过 1 000
元而已。 当农民的生活受外部影响而变得艰难时,乡建会还会进一步降低收取的费用。
比如抗日战争开始以后,由于农产品价格降低,当地的木材等无法输出,导致古蛟地区

的经济受到一定影响,以至于到 1945 年,不得不将行政经费收取降低到田地收入的

5%,并对乡级政府人员大批裁员(章振乾,1995:84,86,88,107)。
(二)社会文化建设

古蛟地区的乡村建设非常重视学校教育。 1935 年,古蛟地方秩序稳定后,傅柏

翠便开始筹备设立古蛟中心小学,同时组设农村教育社,以教育为乡村建设的中心,
督导各村普遍设立初级小学、短期小学或改良私塾,并实行强迫教育,如果青少年儿

童不入学,则收回其已分的田地。 到 1942 年,古蛟地区总计有初级中学一所,学生

200 余人;乡级中心学校两所,有学生 400 余人;保国民学校 10 所,有学生 1 000 余

人;其他各村改良私塾 30 余所,有学生 1 000 余人。 此外,为鼓励深造,古蛟设高中

及大学奖学金。 古蛟籍的大学生可得到米 100 斗,值 10 000 元;高中学生亦可得到

数十斗。 1945 年时,古蛟就有大学生十余人,高中学生更多,主要为本地乡村建设的

储备干部,使该事业顺利发展不致发生问题(章振乾,1995:83)。
除了学校教育,傅柏翠也非常重视社会教育。 1936 年,其创设古蛟书报社,每隔

两日编发壁报一期,张贴在各重要路口以及分发给学校供民众学习;1937 年,各村普

遍设立民众俱乐部,利用娱乐机会实施社会教育,并组织古蛟新剧院下乡巡回演出,
有抗战及改良社会风俗等话剧。 至于识字教育,1939 年,由古蛟地方协会理事会按

月编制识字卡片,发不识字民众习认,并随时派员考察成绩淤。 可以说,古蛟在扫除

文盲上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上过成人识字班的农民大都能写信、写便条等,以至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在农村实行工分报酬制时,古蛟地区绝大多数社员都能自己记录当

天的工种。 相比晏阳初的“扫盲冶教育不受农民欢迎,古蛟采取较为强硬的惩罚手段

(没收土地或罚钱),取得了较好的扫盲成效。
针对儿童、老人、残疾人等社会问题,古蛟地区采取了有针对性的积极对策。 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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蛟设置有苦难儿童教养所,教养所收容的是一些父母双亡、无家可归的孩子,正如教

会办理的孤儿院之类的慈善机构。 1930 年,该地区成立了养老院、废疾院,组织人

力、物力照顾鳏寡孤独及残疾不能自理者;还建立了医务所,中、西医各一人,给群众

治病,免收诊费,只收药本费淤。 到 1939 年,古蛟地区已有养老院十余所,凡残废者、
老年无子者(60 岁以上)、不能谋生者,均有入院权利。 在蛟洋,一所养老院内养老者

达十余人;村内建有医院一所,中西普通药品改由政府供给,并在各村设有中医生

(英,1939)。 为顾及老人的面子,古蛟规定由政府代耕田地、按月送米、年节请菜。
古蛟通过开展多种教育形式,以及组建妇女、老人、青年、幼年等组织,提高了民

众组织程度和文化素质,改善了当地的社会治理。 随着民众素质的提高,该地区“有
两个禁令推行得最为彻底,其一为禁止烧山,其二是禁止赌博。 前一种的犯者如为较

有钱的人家,则杀其猪,每家分 4 两猪肉,贫者则罚其分送每家 4 块油炸豆腐,连这也

出不起者,则罚其做工并拘留;后一种犯者,则拘役之外,并挂以‘赌徒爷标志,自己摇

铃游乡示众。 所以犯者甚少冶(章振乾,1995:84)。 由此,古蛟地区变得乡风文明,社
会秩序井然。

四、古蛟在地化乡村建设的历史经验与比较

综上可知,相比于民国时期其他的乡村建设团体,傅柏翠在古蛟地区实践出了独

特而有效的乡村建设模式。 这一模式可以总结为本地乡贤主导、资源在地化和组织

在地化的内生型的自主乡村建设道路。
(一)本地乡贤主导

外来知识分子进入乡村开展乡村建设往往脱离乡土社会的民情基础,其与当地

农民在价值观念、利益结构、组织动员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因此往往面临进入成本

高的困境。 晏阳初在进入定县几年后,一旦涉及当地的政治、经济等核心问题时,依
然会立刻遭到当地士绅的反对,并且指责其“像外国的牧师来传教,把中国人看成可

怜虫,前来拯救,可是中国人(定县人)不愿自居为可怜虫冶(燕树棠,1933)。 当地士

绅对平教会的理念、县政改革以及组织的同学会的反抗,表明了外来者的知识体系与

乡土社会之间的巨大缝隙。 平教会并无有效的办法来回应这一反抗,只能撤换实验

县县长,弱化同学会的功能,导致经费投入巨大但收效甚微。 为了降低进入成本,平
教会只能不断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在地化调试。 以卫生建设为例,直到 1946 年之后,
其才在抗战大后方摸索出成本较低的、与乡土社会有效结合的组织方式(葛珊,宣朝

庆,2023)。
在抗战大后方开展乡村建设实验的基督教协进会同样面临进入成本高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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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莎白在四川兴隆场的调查显示,基督教协进会原本打算在当地开办一个服务农民

的食盐合作社,令人意外的是,最终竟然是原先在镇上垄断盐业、哄抬价格的富商当

选为合作社主任,该主任公然打着合作社招牌囤积居奇、提高盐价,使得协进会最终

不得不关闭合作社。 以至伊莎白感慨道,“一个外来者如果未曾深入研究了解当地

的社会、政治现实,便贸然在传统乡村,实行哪怕极小的经济改革将会遇到多么大的

麻烦冶(伊莎白,俞锡玑,2013:7)。
相比外来知识分子主导的外源型乡村建设,由本地乡贤主导的古蛟乡村建设深

谙民情,具有进入成本低的特征。 傅柏翠的本地乡贤身份使其避免了进入当地社会

的诸多阻碍。 在土地革命时期,他意识到抗租抗息更容易被当地的地主所接受,而不

愿意直接发动土改和暴动,这一判断正是基于他对本地民情的了解。 这也是傅柏翠

能在古蛟逐步完成社会经济改造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如若不然,像平教会或者基督

教协进会一样,任何一个触动当地既有利益结构的举动都将遭到极大的反抗,更何况

是完成分田和整合公有资源。 也是在对民情的正确判断下,傅柏翠在制定古蛟的乡

村计划时更贴合当地的实际,比如发展适合当地资源条件的工业、改良农业、开展适

合本土的教育等。
(二)资源在地化

尽管古蛟不似南通、北碚具备工业基础,但是古蛟利用本地有限的资源实现了土

地、山林、金融等资源的在地化汲取与利用,奠定了乡村建设的经济基础。 上文详细

论述了古蛟通过数次土地改革将大部分农业剩余转移到集体和农民手中,以及通过

山林、荒地、墟场的资源整合将公共资源转移到集体手中的在地使用过程。 除此之

外,古蛟还实现了金融资源的在地化流通,从创办信用合作社到创办农仓、储蓄会等,
均是为解决农民缺乏资金的难题并避免农民遭受高利贷的盘削。 1927 年 12 月,傅
柏翠在该地成立“上杭县蛟洋农民银行冶,并发行流通券,对农民低息和无息贷款等。
1929 年 10 月改办信用合作社,采取由区财管会拨给基金、发动群众投资入股、盈利

按股份分红的方式,吸收储蓄存款,聚集农民的闲散资金,向农民提供低息贷款,消灭

高利贷等。 20 世纪 40 年代,古蛟在各保设立农仓和储蓄会,以低于市场价格的利息

对农民借粮或借款(章振乾,1995:108 - 109)。
可见,古蛟的经济发展是自主的、内生的、内循环的,通过内部积累发展实业、金

融和社会事业,促进了当地的农业、工业、金融的协调发展。 假如将目光转向国民政

府 20 世纪 40 年代前后在抗战大后方四川乡村社会的改造,会更加清楚地看到傅柏

翠在古蛟地区将山林、鱼塘、墟场等资源收归公有的重要性与艰辛性。 晚清以来,国
家试图向农村和农民汲取资源完成国家现代化及支持抗战,国民政府在四川省实施

了一系列政策以将跑冒滴漏的税收尽可能收归国有,但最终都事与愿违。 以兴隆场

为例,其营业税(屠宰税、米税等)等税赋的征收均在改革之列,然而以往该场的税收

都被包商所把控,即使国民政府派来三任外来年轻乡长,都被包商挤走,最终包商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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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乡长的位子(张艺英,温铁军,2020)。
不仅是国民政府试图解决从农村汲取剩余完成现代化的问题,其他的乡建团体

在动员农民、整合本地资源推进乡村现代化时也面临难以进入本地社会的困境。 以

晏阳初领导的平教会为例,尽管晏阳初在定县实验期间就认识到解决土地问题的重

要性,但因为社会组织缺乏动员农民的手段而寄希望于国民政府。 直到 1946 年,平
教会才愈发认识到土地改革与经济建设对于乡村建设的根本作用,从而在抗战大后

方的华西实验区实行“创置社田冶的土地改革计划,但该计划受制于国民政府与当地

农民的双重压力而失败(李军,2018)。 也因此,平教会一直较为依赖美国的资金援

助和国民政府的支持,始终无法创建一个内生的、可循环的乡村建设模式,以至在各

个实验区屡遭反抗与挫折。 其他如梁漱溟在邹平、卢作孚在北碚虽然也留意到这一

问题,但受制于各种因素,未能解决这一问题。
(三)组织在地化

在地化的组织是古蛟顺利推进乡村建设的重要保障。 上文提到的古蛟乡村建设

委员会,作为古蛟的自治组织,委员会主要由农会总干事、中学校长、各保保长等本地

人组成。 这些人都是在保卫古蛟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不仅具有革命的理想主义情

怀,而且对本地的社会情况非常了解,因此能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发展计划。
委员会在各村设置的乡村建设助理员,也主要来自农会会员、改造后的地主以及古蛟

中学毕业的学生等,他们同样具备改造社会的理想且了解本地情况。 这是古蛟实现

内生、自主发展的根本组织保证。
除此之外,古蛟的在地化组织还有民兵组织、农会、储蓄会、合作社、民众教育协

会、识字班等。 这些组织充分纳入当地的农民,形成了农民抱团自主发展的基础。 其

中,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古蛟的自卫民兵组织,它与集体化时期大队的民兵组织体系相

似。 古蛟的民兵组织形成于 1927—1931 年,这些民兵基本上都当过兵。 正如章振乾

所观察到的,古蛟“每一壮丁均能打仗,因此治安特别良好……由于境内安全,乡公

所不设警卫,大半警队在边境任警戒之责冶 (章振乾,1995:83)。 进能打仗、退能耕

田,古蛟地区拥有一支能充分保障当地治安及乡村建设工作的在地化准军事力量,这
是古蛟得以顺利发展的军事组织保障。 同时,古蛟还通过学校和社会教育组织培养

本地人才参与本地建设,增加了古蛟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
事实上,建立低成本的自治组织及扮演准军事力量的自卫自治,是所有乡村建设

团体取得成功的重要保障。 比如,彭禹廷在镇平、卢作孚在北碚都成功建立了符合自

身需求的地方自治组织,卢作孚在北碚的乡村建设得以持续到 1949 年,但彭禹廷的

自治组织因遭到国民党的破坏而未能持续。 无论是卢作孚在北碚、梁漱溟在邹平、彭
禹廷在镇平,都拥有自己培养的准军事力量,以保卫地方治安及建设的顺利进行。 平

教会的晏阳初经过新都实验的民变事件之后,也认识到建立自身武装力量的重要性,
因此在华西实验区开始建设之时,便计划引进宛西民团的民兵及枪械,但最终因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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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反对而未果淤。

五、结束语

傅柏翠主导的古蛟在地化乡村建设模式,是在传统农业社会的生存方式之下,通
过占有少量农业剩余维持该地的行政运行与社会建设,使农民基本安居乐业。 傅柏

翠依靠其在土地革命早期形成的武装力量,调整了中共初期较为激进的土地改革方

式,在古蛟顺利地实现了土地集体所有、农民享有使用权的土地权利关系变革,将原

本大部分归地主所有的农业剩余在集体与个人之间进行了重新分配,并在掌握土地

权力的背景下进一步整合了其他地方资源,使得乡、村两级获得了稳定的财政收入。
可以说,傅柏翠在古蛟地区创建了人民共享均等公共服务的内循环的新经济体系。
在此基础上,傅柏翠依靠强有力的行政组织将获得的财政收入投入乡村的各项建设

中,取得了显著的乡村建设及社会治理成效。
学界一般认为,分田到户这一行动对古蛟地区的乡村建设具有关键作用,但本文

认为均分田地不是古蛟乡村建设成效显著的唯一原因。 比如,周边的白土、紫冈等地

也分了田,根据时人观察,“白土、紫冈各地分田之好处仅表现于农民生活较能安定

而已,此地则更进而从事于计划性之努力,在土地解放的基础上发展各种政治的、经
济的、文化的建设冶 (章振乾,1995:85)。 因此,傅柏翠均分田地后的一系列制度设

计,比如创造出一个强有力的乡—村两级组织、构建支撑这一组织的可持续的财政体

系、培养当地的中青年干部等,最终成功构建出了一个可循环发展的、在地化的政治、
经济、金融、社会体系,这是古蛟地区得以长期维持稳定发展的根本原因。

由此可见,古蛟地区的乡村建设经验与民国时期外来知识分子、爱国企业家参与

乡村建设的经验是截然不同的。 无论晏阳初领导下的平教会的定县实验、新都实验、
华西实验区,还是教会背景下伊莎白等在璧山兴隆场的乡村建设实验,都无法突破外

来者与乡土社会的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由此导致乡村建设遭到地方社会的反抗乃

至成效有限甚至失败。 同时,古蛟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经济地区,也不具备张謇在南

通、卢作孚在北碚的工业发展条件。 傅柏翠根据当地的社会资源条件,通过一系列制

度创新,在当地农民之中获得了极好的口碑和极大的信任。 一份新中国成立后的文

件谈及傅柏翠的影响时提道:“傅柏翠对上杭,特别是古蛟周围的几个区的影响是广

泛与深入的……至今,才溪群众还说傅柏翠的主义好……杭北几个区,群众对傅柏翠

称先生的人也还不少。 特别是古蛟的群众受他的影响更深,可以说,他在古蛟尚有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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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的基础冶淤。
当然,傅柏翠所领导的古蛟地区的乡村建设也具有局限性。 如果将眼光放置于

整个国家的发展,一旦追求更高水平的现代化(进一步发展工业、扩展地盘等),就必

然要向农民索取更多的剩余。 很明显,古蛟地区收取的农业剩余不足以支撑其工业

化起步,这也是傅柏翠后期期望国民政府将其定为试点争取补助的重要原因。 他在

1942 年草拟《古蛟三年乡村建设计划》时,就有两个问题想不出解决的办法:第一,内
部的农工商业如何相互配合;第二,古蛟如何与外面互相配合。 正如章振乾(1995:
170)所说:“古蛟无论在求进步的需要还是仅想维持其现状,都需要外间之环境能够

有所改善,这是因为古蛟是整个中国的一部分,在整个环境没有变革的情况之下,它
的特殊性是难以长久保持的冶。 据此,也许我们就能理解新中国成立后为何在以发

展重工业为主要目标时要大力开展合作化运动了。
即使有以上局限,古蛟地区构建的在地化的、内循环的社会经济体系持续发展到

1949 年,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稳定发展。 很显然,这种本地乡贤主导的具有自主性、
在地性、社会性的乡村建设方式,不仅是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的早期探索之一,也对实

现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战略具有一定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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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Rural Construction Led by Rural Sages
—Take Fu Baicui蒺s Practice in Gujiao Area as an Example

ZHANG Yiying

Abstract摇 As for the rural construction movement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current ac鄄
ademic circles generally take the exogenous mode led by foreign intellectuals such as Liang Shuming and
Yan Yangchu and the endogenous mode led by patriotic entrepreneurs such as Zhang Jian and Lu Zuofu as
the main research objects. However, in addition, there is another endogenous mode that is carried out by
local villagers through the consolidation of land, forest, and other resources, among which Fu Baicui蒺s
practices in Gujiao area of western Fujian from 1931 to 1949 are notable representatives. Since 1931, Fu
Baicui departed from the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and devoted himself to local construction in the Gujiao ar鄄
ea. He integrated the local economic resources for various rural construction by equalizing the land, reor鄄
ganizing the market, and taking the forest into public ownership. It can be said that he established a lo鄄
calized social and economic system on the basis of collective ownership of land and the right of farmers to
use it, so that people in the jurisdiction can share equal public services. This study shows that even in ar鄄
eas with limite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capacity, rural sages can efficiently mobilize local resources to
successfully carry out localized rural construction. This experience can provide a historical reference for
the contemporary rural 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Keywords摇 Rural construction; Fu Baicui; Divide the land equally; Loc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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